云 南 省 景 洪 市 人 民 法 院

公   告
本院在执行西双版纳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周维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因被执行人周维全下落不明，本院依法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周维全所有的位于景洪市勐龙镇东风农场场部福泰中心商务区商品房E栋510号房屋一套，在拍卖过程，经查发现被执行人周维全于2016年8月3日死亡，同时无法查明被执行人周维全的合法权利继承人，故现公告如下：
一、权利人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9年4月2日起至2019年6月2日止；

二、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继承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院将依法拍卖位于景洪市勐龙镇东风农场场部福泰中心商务区商品房E栋510号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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